维保内容：
（一）维护内容及范围：
1. 负责自助机设备日常保养维护，每月进行一次自助机除尘服务。
2. 负责自助机设备日常巡检维护，每季度现场巡检一次并提供巡检报告，报告需经甲方签字方为有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 驻点工程师必须服从院方的工作安排，协助院方完成其他的服务范围内的工作（对院内网络、电脑硬件、高拍仪、读卡器等外设等软硬件进行维护服务）。
4. 负责对导诊人员进行技术培训。
（二）维护方式：
1.根据医院工作时间出勤，暂定为六个工作日（其中五个半日为常规工作日，半日为机动工作日），派壹名专职技术人员（有两年及以上计算机硬件维保维修相关工作经验）驻点医院，工作日须提前15分钟到岗对医院重点区域巡检，保障系统正常运营，对故障进行及时处理。
2.法定节日、周末等非工作时间，服务方式采取非驻点方式，24小时电话实时响应，接到报修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，保障系统正常运营，对故障进行及时维修并在1小时内完成修复。
3.驻点人员因个人事宜请休假，需另行安排更换或替班人员，医院提出更换驻点人员的要求时服务商应在一周内组织调换，调换人员的资质需要不低于被调换的驻点人员，且应满足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和经验要求。
4.驻点技术人员应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，须服从医院管理，遵守医院工作规章制度，穿工作服、佩戴标识牌、遵守安全规范，积极采取规范的安全防护措施，严禁违章操作，服务期内驻点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其设备安全由服务商自行负责。
5.在服务期内因故不能按时按要求提供服务的，医院有权要求其及时整改到位；未按照要求进行巡检保养并提供书面报告的，医院有权按每次500元的标准予以罚款；相关科室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、服务水平、服务响应等书面投诉的，经医院核实后予以每次100-200元的罚款；若因此造成甲方实际损失大于违约金的，按照实际损失计赔。同时甲方有权另聘第三方提供服务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如连续两个月每月都有三次或以上有责任的书面投诉，医院可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。
